
 
第一师阿拉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规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重大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根据有关工作要求，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是指我局依法作

出的重大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等行政

执法决定。规则所称的法制审核机构为局综合科（政策法规

科）。 

第三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是指对本单位做出

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进行事前内部监督的措施。即在我局

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前，法制审核机构对拟作出的决定的

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审核。 

第四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包括下列事项： 

（一）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 

（二）案件情况复杂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 

（三）需经听证程序作出决定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 

第五条 以下行政处罚事项应当纳入法制审核范围： 

（一）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 3000 元以

上罚款、对法人和其他组织处以 3 万元以上罚款的行政执法

决定; 



（二）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从轻行政

处罚和从重行政处罚的; 

（三）涉嫌犯罪需要移送的； 

（四）依法应当给予处分需要将案件材料移送的 

（五）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疑难的行政处罚决定。 

第六条 以下重大行政许可决定应当经局法制审核机构

进行审核： 

（一）拟作出撤销行政许可的决定; 

（二）拟作出的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

系，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行政许可决定; 

（三）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疑难的行政许可决定。 

第七条 以下行政强制事项应当纳入法制审核范围： 

（一）拟作出滞纳金达到本金数额 50%的； 

（二）拟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 

（三）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疑难行政强制。 

第八条 以下行政征收事项应当纳入法制审核范围： 

（一）相对人对征收金额计算方式、征收程序等提出异

议的； 

（二）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疑难行政征收。 

第九条 符合本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由市局执法机

构提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办理意见，送交法制审核机构进行

审核。送交审核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情况说明； 

（二）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书文本； 



（三）与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相关的证据材料； 

（四）经过听证程序的，应当提交听证笔录； 

（五）经过评估、鉴定程序的，应当提交评估、鉴定报

告； 

（六）法制审核机构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前款第一项所指的情况说明，包括基本事实，适用法律、

法规、规章的情况，适用行政裁量权的情况，调查取证情况，

听证、评估、鉴定的情况，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十条 法制审核机构接到执法机构的审核材料后，应当

予以登记，并指定具体承办人员负责审核工作，原则上采取

书面审核的方式进行审核。 

第十一条 法制审核机构对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核： 

（一）执法主体是否合法； 

（二）是否超越本机关执法权限； 

（三）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适用依据是否准

确； 

（四）行政裁量权行使是否适当； 

（五）程序是否合法； 

（六）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 

（七）其他依法应当审核的内容。 

第十二条 法制审核机构对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进行审核后，应当根据下列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认为符合本机关执法权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适用依据准确，行政裁量权行使适当，程序合法，法律文书

制作规范的，提出同意的审核意见； 

（二）认为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

误、行政裁量权行使不适当、违反法定程序、法律文书制作

不规范等情形的，提出纠正的审核意见； 

（三）认为超越本机关执法权限的，提出移送有权机关

处理的审核意见。 

法制审核机构应当在提出的审核意见中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法制审核机构在收到重大行政执法决定送审

材料后，应当在 2 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审核意见交执法机构。

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1 个工作日。 

第十四条 执法机构对法制审核机构的审核意见有异议

的，可以自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 1 个工作日内书面提请法制

审核机构复审。法制审核机构应当自收到书面复审申请之日

起 2 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复审意见交执法机构。执法机构对

法制审核机构的复审意见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审意见之

日起 2 个工作日内提请局党组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五条 法制审核机构审核后制作形成的重大行政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书面意见，交由执法机构入卷归档。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